
新县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残疾人服务“一件事”。

二、服务项事

依据残疾人或代办人申请，提供以下联办事项服务：

1.残疾人证办理(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挂失补办、

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

2.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

3.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

4.残疾人就业帮扶；

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申请人根据政策规定和个人需求，可单项也可多项申请服务

事项，据实填写表单相应栏和提供相关材料。

三、行使层级

县(市、区)级(以下简称“县级”)

四、服务对象

残疾人。

五、办理方式

1.现场申请。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县级政务

服务中心、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件事”综合窗口提

出申请。

2.线上申请。在河南省政务服务网或“豫事办”App“一件



事”专区“残疾人服务‘一件事，”模块申请。

六、申报条件

1.残疾人证新办：凡符合残疾标准的视力、听力、言语、肢

体、智力、精神和多重残疾人均可申领残疾人证。残疾人证注销

未满一年的，原则上不得重新申请。

2.残疾类别/等级变更：残疾类别或残疾等级发生变化。

3.残疾人证换领：残疾人证污损、影响正常使用的。

4.残疾人证挂失补办：残疾人证遗失。

5.残疾人证迁移：残疾人户口迁移的，须同时办理残疾人证

迁移手续。

6.残疾人证注销：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不再符合残疾标准或

死亡的，应及时将残疾人证注销。残疾人证注销后，一年内不得

重新申请。

7.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具有河南省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人。纳入特困

人员供养保障范围、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残疾人和享受孤

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已享受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

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不再重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8.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具有河南省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

照护的重度残疾人。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供



养保障范围的残疾人不再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已享受老年、

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

的残疾人，不再重复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符合条件的残疾

人可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9.残疾人就业帮扶：具有河南省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

处于无业状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的人员。

1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

生),具有河南省户籍，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在有效期限内)且残疾等级被评为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

七、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类型 份数 受理标准 备注

1

残疾人服务“一件事”

联办申请表 原件 1

申请表有关个人

基本信息准确、内

容完整。

2

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或户口

簿

免提交

身份证在有效期

内。

3

申请人证近期2寸免冠

白底彩色照片 电子照片 1

“残疾人证注销”

无需提供。



4

残疾人监护人(代办人

)身份证或户口本 免提交 1

身份证在有效期

内。

1.申请智力、精神

类残疾人证和未

成年人申请残疾

人时，需提供法定

监护人证明材料。

2.申请人委托代

办时，提交代办人

身份证明材料。

5

残疾人证 原证件收

回

1.申请“残疾

人证新办”时无需

提供。

2.申请“残疾类别

/等级变更”“残

疾人证迁移”“残

疾人证注销”时，

需收回原残疾人

证。

6 低保证明 免提交

申请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时需提

供。

八、办理时限

13 个工作日以内(不含残疾等级评定、公示和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费代缴时间)。

九、收费依据

不收费

十、结果送达

(一)《残疾人证》

1.纸质证照：县级政务服务中心、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发证窗口自取；快件寄递。

2.电子证照：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APP“到

个人中心一我的证照”中查看并下载

(二)“残疾人两项补贴”

每月通过银行发放至残疾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

通”银行账户。

(三)残疾人就业帮扶

县级残联于 5 个工作日内将受理、发布求职信息等情况通知

残疾人。

(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重度残疾人，地方人民政府年内

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缴费档次的养老保险费。

十一、办理流程图



十二、窗口信息和监督电话

办事网点：新县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地址：信阳市新县北畈路新县市民之家三楼“一件事”

综合窗口。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夏季：上午 9：

00-12:00;下午 13：00-17：00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

30-17：00。

咨询电话：0376-7622305。

投诉电话：0376-2969509。

投诉地址：信阳市新县北畈路新县市民之家四楼投诉中心

十三、特殊注意事项



1.需准备申请人近期 2 寸白底免冠彩色照片。

2.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时，应激

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银行账户。


